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自主學習課程徵件公告 

中華民國 110年 02 月 02日公告  

◎課程申請： 

1. 申請人須為本校大學部學生，組成團隊滿 5（含）人以上提出申請。 

2. 繳交「自主學習課程計畫申請表」【附件一】、「自主學習課程規劃表」【附件二】、「適

性學習彈性學分課程補助申請表」【附件三】、「適性學習彈性學分課程業界專家資料表」

【附件四】至高教深耕聯合辦公室(行政大樓 4樓)，並將電子檔寄至聯絡人信箱。 

各項申請表須先經各教學單位主管同意後核章，經適性學習彈性學分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者才公告開課，並於開課前一週選課人數達 10(含)人以上始得以正式開課。本課程採實質

審查擇優通過。 

3. 為求教學資源之合理分配，每階段之申請每位老師以輔導一門課程一組學生為原則。 

4. 收件截止時間： 

收件期間 審查結果公告 學生選課時程 

2/3(三)-3/5(五) 
預計於學期 

第五周公告 

審查結果公告後至正式開

課前一周，選課人數須達

10人以上，未達 10(含)

人以上，則不予開課。 

◎課程說明： 

1. 自主學習課程是指學生依據有興趣之學習領域，自行組成團隊，規劃學習內容之課程。自

主學習的精神在於由學生自己規劃所要學習的主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態度，進而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2. 本期徵件類別： 

(1) 社會實踐：學生針對在地/校內的公共議題，運用所學之專業知識採取實際行動協助解

決問題，實現在地關懷與社會責任的精神，課程內容宜包含境教活動或社會服務之具體實

踐，每門課程最高補助 50,000元。針對社會實踐類別課程，經費上如有其他特殊需求，可

另行編列預算。 

(2) 專業提升與技能精進：針對專業學科與技能之特定領域，規劃一學分的完整學習課程，

進行興趣探索，擴展或深化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增進學習的多元性及專業性，每門課程最

高補助 20,000元。 

3. 課程審查的重點標準： 

課程項目 審查重點 

課程動機與目的 

(1)是否訂定明確的自主學習目標？ 

(2)是否符合自主學習精神？ 

(3)是否凸顯學生在課程中所扮演的主動學習角色？ 

課程形式與內容

構想 

(1)課程主題設計是否符合由學生所主導規劃的學習內容？ 

(2)課程內容規劃是否完整？是否清楚說明自主學習活動的進行方式？ 

(3)課程內容規劃是否與課程主題有明確的連結性？ 

(4)課程內容是否具備與正式課程的差異性與必需性？ 

(5)課程內容是否具備在地關懷與社會責任的實踐精神？ 

(6)課程內容是否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擴展性或深入性？ 

(7)擬聘任之業界專家是否符合相關領域專長？ 



預期成效 

(1)是否達成自主學習目標？ 

(2)是否符合在地關懷與社會責任的實現？ 

(3)是否達到專業知識的擴展與實務技能的深化？ 

(4)是否訂定學習成效的具體展現或實質產出？ 

4. 每門自主學習課程以 1學分為限，採計原則：課程須滿 18小時為 1學分。課程時間規劃請

依照教育部之規定，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 4 節(含以上)以及不得採短期密集方式完成課

程。 

5. 自主學習課程須設置輔導老師，輔導老師須為本校專任教師，可由學生自行尋找老師，協

助安排課程規劃。 

6. 聘任業界專家授課，須填寫適性學習彈性學分課程業界專家資料表，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後

核章。業界專家資格請依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相關規定。 

7. 自主學習課程之內容如重複申請其他計畫，則授課教師不得重複支領授課鐘點費。 

◎經費補助說明： 

課程經費來源以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為主，自主學習課程申請獲審核通過後，將依下列原則補助金

額：依課程需求規劃經費項目，補助項目包含： 

1. 業界專家授課鐘點費：每小時最高以 2,000 元計算，並請遵循本校業師協同教學之規定。 

2. 業界專家授課補充保費：授課鐘點費總額*2.11%。 

3. 業師交通費：補助公車、台鐵、高鐵費用，無法補助計程車與自行開車者之油錢費用。 

4. 輔導老師授課鐘點費：如輔導老師有實際授課之事實，得核銷授課鐘點費，鐘點費核定基

準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發。 

5. 輔導老師授課補充保費：授課鐘點費總額*2.11%。 

6. 材料費：教學使用之材料費用。 

7. 印刷費：包含影印、列印、海報輸出等費用，並於核銷時附上樣張。 

8. 雜支：包含文具用品、郵資、電腦周邊耗材，最高編列金額請勿超過補助經費的 6%。 

 ◎成果報告繳交注意事項： 

1. 請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以下成果資料： 

A. 自主學習課程成果報告書：【附件五】，包含學生名單、課程集錦、修課心得。 

B.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課程前後填寫問卷，申請通過後提供問卷連結。 

C. 學生學習評量單：由輔導老師至校務 ecare「成績上傳」上傳學生成績。 

D. 課程成果影片：請製作 1 支長度最少 2 分鐘的課程成果影片，內容可包含同學們上課

的過程記錄、心得訪談、課程內容或是課程講義等項目，以評量課程實際的執行成效。 

2. 統一彙整後成果報告將交由「適性學習彈性學分課程委員會」審查，成果報告經審議執行

成效未達標準者，委員會得決議保留下期課程申請之權限。 

3. 經委員會審議指定參與相關成果發表活動者，須配合辦理相關活動需求，參與成果發表所

需經費會另行補助。 

◎如對於本公告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 

承辦人：藍勻楨 

聯絡電話：(05)631-3124 

聯絡信箱：yunzhen@nfu.edu.tw 

辦公室位置：行政大樓 4樓 高教深耕聯合辦公室 

********************************************** 



◎自主學習課程申請及執行流程： 

各教學單位（系、
院、中心、室）主管

是否核可同意

　　
    1.申請人：學生
　　2.須達5(含)人以  
      上提出申請
 

提交自主學習
計畫書

各教學單位
（系、中心、
室）收件

彈性課程
委員會審查

退回

退回

通過

是

否

教務處
公告開課資訊 不得開課

選課人數未達
10(含)人

選課人數達10(含)人以上

未通過

自主學習課程
正式開課

課程結束繳交
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彈性課程
委員會審查

未達標準者，
委員會得決議
保留申請權限

參與相關成果
發表活動

委員會指定

畢業總學分採計：
微學分課程和自主學習課
程合併最高共採計4學分

至教務處登錄
抵免自主學習

學分

 


